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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地震灾害情形下，灾区民众在基本生活保障、健康医疗、居住保障及就业扶助等方面灾害救助需

要的满足存在目标实现的偏差。因此，强调在确定救助对象及其优先需要时，救助提供者一方要与救助

接受者的意见综合考虑，采取灾害救助瞄准机制修正目标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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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规灾害的社会冲击对于社会保障制度建

设而言，既是挑战也是机遇。在灾害情形下，政府

更容易积极实施应急社会保障的干预政策，采取

的政策措施容易达成一致的支持。从汶川地震到

芦山地震，灾害救助发挥着救助受灾群体、恢复灾

区经济社会生活的中坚力量。灾害救助是应急社

会保障的起点与关键环节，是通过国家或社会主

体对因灾造成生存危机的社会成员进行援助，为

灾民提供衣、食、住、行、医疗等基本生活资料，维

持其最低生活水平，保障其就业教育等民生权利，

使其脱离灾难的社会保障制度与政策支持。它既

包括灾害发生时对灾民的紧急救助，也包括在灾

后重建时维持灾民的基本生活与发展保障。在多

次地震等重大灾害救助中，国家投入了大量的人

力、物力和财力进行灾害救助，以保障灾区人民的

生活与生存发展，恢复经济发展，维系社会稳定。

然而，在实施灾害救助的过程中，包括政府灾害救

助在内的社会救助的实施，却面临着救助对象需

要满足的偏差现象，难以达成灾害救助的初始目

标，因此需要在灾害救助中给予关注。

一、地震灾害社会救助的目标偏差现象

近年来，我国发生了多次地震灾害，引发了灾

害社会救助的大规模实践。通过在灾害区域内采

取灵活办法调整社会保障政策，大幅度地提高社

会保障投入，在一定程度上极大提升了受灾人员

的社会保障水平。在地震灾害社会救助中，政府

灾害救助承担着社会救助的主要职能，志愿者救

援和ＮＧＯ组织 的 灾 害 救 援 也 发 挥 了 积 极 作 用。
观察地震灾害社会救助途径的差异，可以发现，政
府救助呈现出灾害救助任务重、救助区域集中、救
助及时性强、救助对象与救助方式内容复杂的突

出特点，这与 志 愿 者 救 援 和 ＮＧＯ组 织 的 灾 害 救

援形成明显的差异，见表１。
表１　地震灾害不同社会救助方式的参与特征比较表

救助区域 救助内容 救助
及时性

救助
充足性

救助
参与度

政府救助 中心区域 复杂 强 中 强

志愿者救援 中心区域 一般 强 弱 中

ＮＧＯ救援 中心区域 多样 强 弱 中

　　注：根据灾害救助的媒体报道信息综合整理。救助参与度是指全过程

相关主体的持续参与灾害救助的程 度。救 助 区 域 是 指 受 灾 相 对 严 重 的 灾

害中心区域，通常是媒体关注的中心。

地震灾害的社会救助对于灾区的恢复重建与

受灾群体 的 生 活 保 障 提 供 了 一 种 基 本 的 制 度 保

障。这一制度保障实施的过程，从救助目标的角

度来看，需要确定具体救助区域、具体救助对象与

救助对象的具体需要等不同层面的目标问题。灾

害区域是灾害发生导致的受灾比较严重的行政区

域，灾害社会救助首先体现为灾区的中心区域的

确定。灾害中心区域的受灾人员成为社会救助的

主要关注对象，其灾后通常引发媒体的大量关注。



具体救助对象及救助对象的具体需要体现为灾害

社会救助的落脚点。在实际救助实践中，构成救

助目标的区域、救助对象及对象需要满足往往存

在偏差现象，救助的制度设计目标与救助的实际

满足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实际影响了灾害社会救

助的整体效果，见表２。
表２　地震灾害救助的目标偏差内容比较表

确定方式 救助目标 目标偏差 偏差案例

　 救 助
区域

　 政 府 划
定、媒 体 关
注

　覆盖受灾
区域

　部分受灾
区域关注不
够

　非中心区
域受灾群体
关注较少

　 具 体
救 助 对
象

　 政 府 规
定、便 利 选
定

　因灾无房
可 住、无 生
产资料和无
收入来源的
困难群众

　部分救助
对象未被纳
入救助

　汶川地震
救灾物资土
门镇被抢

　 对 象
具 体 需
要

　 政 府 规
定、便 利 选
定

　全方位救
助满足

　救助对象
的需要未被
全方位满足

　受灾致残
者就业困难

　 救 助
执 行 标
准

　 政 策 规
定、便 利 选
定

　满足受灾
群体的基本
需要

　满足受灾
群体的实际
需要

　仅仅保障
灾民生活的
基本温饱

　　注：媒体关注指媒体的大量关注报 道 会 导 致 灾 害 救 助 的 集 中 度 偏 高；

便利选定是指非政府救助方式基于自身便利条件的确定方式；非中心区域

受灾群体关注较少是笔者汶川地震现场的调研；汶川地震救灾物资上门镇

被抢 引 用 灾 区 志 愿 者 的 经 历。见 于 ｈｔｔｐ：／／ｂｌｏｇ．ｓｉｎａ．ｃｏｍ．ｃｎ／ｓ／ｂｌｏｇ＿

５６１ｃ７ｃ５ｃ０１００９ｋｒｗ．ｈｔｍｌ．

（一）灾害救助区域的目标偏差

近年来的地震灾害现象调查发现，原 本 贫 困

的区域与灾害区域往往具有重合的特征。基于汶

川地震贫困村重建与扶贫的研究发现，灾害发生

产生的风险对贫困村和贫困家庭影响更大。国家

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和省级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

基本上 覆 盖 了 受 灾 区 域。从 社 会 历 史 发 展 范 畴

看，最贫困的人一般都居住在最危险的地方，贫困

村也大多位于远离交通干道和偏远的区域，生态

和环境比较脆弱，这也导致汶川地震灾害发生区

域和贫困区域高度重合［１］。
表３　汶川地震灾害的贫困村影响情况表

行政村
数／个

人口
／万

农民人均
收入／元

房屋倒塌
（间／村）

人均房屋倒
塌（间／村）

贫困村 ４８３４　 ４３６．３　 １８７３　 ５５３　 ０．６１
非贫困村 ９７３１　 １５５０．４　 ４０２５　 １１７７　 ０．７４

合计 １４　５６５　 １９８６．７　 ３　５３３　 ９７０　 ０．７１

　　注：转引自黄承伟和陆汉的《汶川 地 震 灾 后 贫 困 村 重 建 进 程 与 挑 战》，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

贫困区域与灾害区域的重合现象值得社会关

注。但同样值得注意的是，灾害非中心区域同样

存在受灾人群，其获得政府救助的机会明显缺乏，
造成受灾地区的政府救助的区域不均衡状态。

（二）灾害救助对象确定的目标偏差

灾害救助中的对象确定往往受到重灾与轻灾

如何区分的实际问题，在救助对象选定上出现目

标偏差。据汶川地震后对灾区贫困户受益状况的

一次调查发现，灾区近８５％的农户认为在道义上

应该给予贫困户更多的补贴，但实际上认为贫困

户得到了 优 惠 和 倾 斜 的 只 有 不 到５８％［２］。在 住

房重建补贴上，农户反映贫困户与富裕户之间得

到住房重建 补 贴 没 有 差 异 的 比 例 为５６％。如 果

这种调查属实，意味着灾害救助对象的选定上值

得注意的问题已经比较明显了。
（三）灾害救助对象具体需要确定的目标偏差

地震灾害对受灾区域的破坏巨大，生 命 财 产

损失严重，受灾人群的需要也体现在各个不同方

面。政府救助力求根据不同的需求进行救助，值

得注意的问题是，不同需求的救助有广度与深度

的区别。受灾人群对服务的需要是多层次的，全

方位的，但资源却永远是有限的。据调查，汶川地

震导致农村新增残疾人４５８９人，占汶川地震致残

者的７９．７３％，地震致残者主要是肢体残疾人，其

中，１５岁及以上的地震致残者５０６３人，无任何职

业的地震致残者１９９１人，在当地有固定工作的仅

３６１人［３］。不仅 残 疾 康 复 需 求 大，就 业 需 要 也 十

分紧迫，实际就业形势不容乐观。地震致残者中，

在当地务农的群体较大，由于自身条件的限制，无
法更多地从事体力劳动，农村残疾人的就业环境

还没发生根本改变。
表４　绵阳等５个地区地震致残者的康复需求情况

地区 医疗康复 社区康
复训练 心理疏导 职业技

能培训 就业援助 其他

成都市 ６２．４８　 ３７．８７　 １３．２６　 ５．０６　 ６．６３　 ２０．５９
德阳市 ６３．１７　 ４８．０９　 １３．９９　 ９．６２　 １０．９３　 ２５．５
绵阳市 ４８．５５　 ６２．１５　 １１．１５　 ４．９８　 ６．６７　 ４１．７９
广元市 ７３．０６　 １６．８２　 １４．２９　 ９．７６　 １１．６６　 ５７．８７
阿坝州 ７７．２６　 ４４．６７　 ２５．５５　 １２．２７　 １３．４８　 ２９．９８

　　转引自王学义、徐宏的《地震致 残 者 生 存 状 态 与 需 求 分 析———来 自 四

川省汶川地震灾区的调查》，载《中国人口科学》２０１０（３）：１０３－１１０页。

资料显示，康复需求情况不存在地区差异，最
急迫的需求是医疗康复和社区康复训练需求。就

满足受灾人员全方位全面需求而言，政府的灾害

救助面临着的现实资金短缺、专业技术人员不足

等多方面的困难。据报道，汶川地震灾害三年恢

复重建时，需要进行后续医疗康复的伤员中已有

６３１８人完成医疗康复，还有１１０９人仍在康复中。

为伤 残 人 员 提 供 轮 椅 等 辅 助 器 具１万 余 件，为

４３５人安装了假肢。政府救助面临筹集专门康复

后续治疗专项资金的任务，这些后续的资金来源

包括：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

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工伤保险报销，并对需

个人负担部分实行救助，以保证所有伤残人员都

能完成医疗康复。针对康复救助的后续资金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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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保证需要就不得而知。
（四）灾害救助标准确定的目标偏差

在汶川地震和芦山地震中，确定救助 区 域 群

体的基本生活 救 助 标 准 是 每 天 每 人１斤 米 和１０
元钱。从救助实际效果来看，仅仅能够满足基本

的温饱问题，维持在较低的生活水平。汶川地震

和玉树地震基本生活救助标准相同，但“三孤”人

员和因灾死亡人员抚恤标准有一定的差异。汶川

地震灾 区 的 理 县，因 灾 死 亡 人 员 抚 恤 金 为５０００
元；芦山地震在因灾死亡人员抚恤金之外，每户增

加了特别扶助及自建房屋过渡补助，见表５。
表５　地震灾害救助标准执行情况表

米（斤）
／人均

每天

钱（元）
／人均

每天

死亡抚
恤金
（元）

三孤人员
补助

（元／人均
每月）

自建过渡
房补助
（元／户）

后续救助
（元／人均

每月）
其它

汶川
地震 １　 １０ ５０００

（理县）
６００／
３个月

２００／
３个月

芦山
地震 １　 １０　 ５０００ ６００／

６个月
２０００＋
１０００

特别
扶助

　　注：三孤人员是指孤儿、孤老、孤残。特别扶助是针对独生子女伤残死

亡家庭的扶助。根据民政部网站资料、中国新闻网整理。

两次地震救助措施明显不同的地方是“三孤”
人员补助期限及后续救助政策。汶川地震的灾区

基本生活保障补助期限是三个月，“三孤”人员补

助标准为每人每月６００元，受灾的原“三孤”人员

补足到每人每月６００元，补助期限三个月；补助金

由 民 政 部 门 直 接 发 放 给 救 助 对 象，实 行 按 月 发

放［４］。芦山地震中三孤人员补助 期 限 为６个 月，
且对灾区因灾房屋倒塌和严重毁损无房可住的农

户给予每户２０００元的自建过渡房补助。当 地 政

府根据实际情况可再增加每户１０００元的补助［５］。
在２００８年汶川地震 救 助 时，民 政 部、财 政 部

和国家粮食局制定了《关于对汶川地震灾区困难

群众实施 临 时 生 活 救 助 有 关 问 题 的 通 知》（民 发

〔２００８〕６６号）的 文 件，规 定 救 助 对 象 为 因 灾 无 房

可住、无生产资料和无收入来源的困难群众，但有

待明确的是，所发放补助金和救济粮是否只是保

障基本生活。
从两次地震灾害救助实施的情形看，我 国 重

大自然灾 害 救 助 逐 渐 形 成 了 较 为 明 确 的 运 行 模

式，体 现 在 确 定 救 助 区 域、范 围 与 对 象 和 救 助 标

准，并分阶段实施救助等不同方面，形成了一定模

式化的程序与规定。但存在的问题也十分明显，
救助范围确定有失偏颇，救助对象选定存在疏漏，
救助需求满足有失偏颇，救助标准及方式缺乏灵

活性，救助效果评估滞后，后续救助判断缺乏跟进

手段等政策和灾害救助的管理缺陷，有待进一步

给予关注。

二、地震灾害救助实施面临的现实障碍

重大灾害的社会救助管理面临着一对基本矛

盾关系，即救助的需要与救助的能力之间存在矛

盾。从政府的角度来看，政府承担着灾害救助的

最后兜底的责任，在处理救助需要与救助能力之

间平衡的时候，不得不采取有所选择与侧重的救

助政策措施。因此，重大灾害救助面临着四个方

面有待解决的现实问题。
（一）重大灾害救助的超量任务成为社会救助

实施的突出障碍

地震灾害的救助实施面临的首要现实困难是

超量的工作任务，政府面临地震灾害救助的紧急

任务，管理人员的流动率和超量的救灾任务成为

首先需要关注的问题，也是满足受灾人员需求的

障碍。参与救助工作的人员因灾害影响程度的差

异会出现不同程度的交叉与重叠，管理人员的频

繁流动会导致灾害救助管理上的困难。灾害救助

的理想和公平的做法是对贫困线以下的实际贫困

人群的全部覆盖。但事实上灾害救助的资金是十

分有限的，往往不可能完全覆盖贫困人群。如何

选定那些真正最需要帮助的人群，成为灾害救助

计划中的一个关键问题。与一般常态社会中的客

观经济指标评估法发现贫困不同，灾害救助的对

象往往不限于单纯的贫困问题。
（二）灾害救助对象的多样需求与差异成为救

助实施的难点

地震灾害往往造成重大的财产损失与人员伤

亡，但这种财产损失与人员伤亡的具体状况却是

千差万别，具体需求差异巨大。受灾人员通常存

在多个需要，包括住房、就业、医疗等，但政府可能

限于时间、资源有限等因素而无法全部满足。灾

害救助的一个首要难点在于如何准确地界定或选

择救助对象，并满足救助对象的多种需求。从各

种重大自然灾害与事故灾难中都可以发现，满足

受灾人员需求的救助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以

汶川地震灾害为例，汶川地震造成大量人员致残，

２００９年组织的一次入户调查发现，汶川地震致残

者在医疗康复、就业、住房等方面有很大的需求，
而实际满足情况不尽如人意，地震致残人员还面

临一些亟需解决的问题［３］。地震致残者特别是孤

残者由于自身原因，不同程度地给家庭或自身生

活带来负担，导致不能从当地农村信用社贷款进

行房屋重建或加固，最后可能只能住危房，这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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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部分地震致残者的生活状况进一步恶化。
（三）政府救助规则约束可以成为救助的限制

因素

重大灾害救助往往受制于国家救助的法律法

规与政策的限定，对于灾害救助的对象与救助标

准等作出了明确的执行要求。然而，现实救助需

要的情形多种多样，政府救助规则的约束性导致

形成灾害现场管理者面临救助需求满足的困难。
在灾害救助过程中，这种规划约束可能表现为上

级对下级政府的监督控制情形，也可能表现为受

灾对象与需求的实际目标偏差现象等不同情形。

在上级对下级政府实施监督控制情形下，下级官

员面临灾害救助情形时，首先得向上级汇报情况，

争取上级政府资源，降低了地方政府的灾害救助

的自主性，影响灾害救助的实际效果。这主要是

因为地震灾害的政府救助通常需要地方政府承担

一定的财政支付，灾区政府可以获得上级政府的

财政支持及对口支持方式的资源支持。据报道，

芦山地震下达的中央和省级应急救灾综合补助资

金达１５亿元，其中的一个重要用途即是进行生活

救助、遇难人员家属抚慰等灾害救助支出。但在

芦山地震中重灾县上报损失１７００亿，数额之高引

争议，不能否认这其中包括向上级政府争取资源

的可能［６］。
（四）技术与信息条件成为灾害救助实施障碍

灾害的社会救助是一项对专业技术素养与社

会信息平台要求较高的活动。专业救助人才，如

医师、心理援助专业人士等，是实施灾害救助中的

重要技术力量，但现实的灾害救助中由于时间紧

任务重等多种原因往往供给有限。在灾害救助资

源有限的情况下，受灾人群信息的及时性和充足

性成为灾害救助有效实施的重要基础条件。不只

是灾害的中心区域，受灾害影响的非中心区域也

是有效灾害救助的重要区域，都需要广泛的技术

与信息条件支持。重大灾害救助的现实情形下，

紧急社会救助、长期后续救助及受灾人员全方位

的救助需求，受制于救助对象信息交流沟通平台

条件。

三、灾害救助实施瞄准机制及其实施

策略

（一）灾害救助瞄准机制的关健要素

所谓灾害救助的瞄准机制，是指社会 救 助 主

体对救助对象及其需求进行准确甄别和确认，将

救助资源集中于最需要救助的灾害受灾人群与受

灾对象需求满足的灾害救助管理过程。从政府灾

害救助角度看，涉及对救助对象增加限制条件，细
化救助范围及持续时间，并将注意力放在重点救

助无劳动 能 力 的 贫 困 者 和 弱 势 者 的 政 策 修 订 方

面。在地震灾害情形下，社会救助管理目标是实

现对受灾贫困者及其他弱势群体更好地提供现金

或实物帮助的制度安排。实现该管理目标依赖于

构建灾害救助瞄准机制，需要考虑的关键要素包

括：比例问题、动态问题、性别公平性、贫困人员问

题、特殊困难人群以及救助资源的制约。瞄准机

制实施需要对各影响要素进行界定，并明确实现

路径与管理目标。综合归纳表述见表６。
表６　灾害救助瞄准机制的关键要素与定位

瞄准影
响要素 定位描述 实现路径 管理目标

比例
问题

　同 一 地 区 其 内
部 的 灾 害 影 响 程
度往往并不一样，
有 区 别 的 确 定 灾
害救助对象数量

　不 同 经 济 条 件
的 地 区 的 救 助 人
群 的 比 例 应 有 所
不同

　经 济 条 件 相 对
较差的地区，灾害
救 助 人 群 的 比 例
应定高些。

动态
筛选

　灾 害 救 助 对 象
的 确 定 不 应 是 一
次性的工作，而是
每 隔 一 定 的 时 间
必须重新界定

　一段时间后，对
灾 害 救 助 的 对 象
进行重新审视

　确定救助范围，
确 保 最 需 要 的 对
象得到救助。

性别
公平性

　灾 害 救 助 过 程
中 的 性 别 公 平 性
实现

　灾 害 的 贫 困 扶
助、就业机会与技
能 支 持 等 非 救 助
项 目 中 的 男 女 公
平保障

　能 够 保 障 灾 害
救 助 中 的 女 性 权
利 得 到 实 现 与 保
障

特殊困
难人群

　灾 害 中 的 种 类
伤残人员，面临救
助 服 务 需 要 的 特
殊人群

　合 理 搭 配 现 金
救 助 和 非 现 金 救
助的不同项目

　重 点 救 助 灾 害
导 致 的 无 劳 动 能
力贫困者、弱势者

贫困人
员确认

　本 身 处 于 贫 困
状态的受灾人员，
缺 乏 工 作 技 能 与
竞争能力

　采 取 项 目 救 助
方 式，提 供 教 育、
训 练 和 就 业 服 务
给 有 劳 动 能 力 的
救助对象

　采取政策引导，
激 励 社 会 救 助 对
象积极外出工作，
等

救灾资
源条件

　用 于 灾 害 救 助
的资源条件，是否
能 够 提 供 充 足 的
灾 害 救 助 资 金 保
障

　上 下 级 政 府 间
的资金配合、灾害
区 域 内 外 政 府 资
金的配合，共同实
现 灾 害 的 政 府 救
助

　能 够 满 足 灾 害
区域的救助需要，
尤 其 是 保 障 灾 害
救助的优先需要

　　面对众多需要救助的受灾人员，灾害社会救

助，特别是政府救助实施过程在面临多方面条件

约束或障碍的情形下，客观上要求采用某种筛选

与限制的手段及政策，即实施社会救助瞄准的机

制，优先满足受灾人群的基本与紧急的救助需要。

在救助范围与对象确定的问题上，芦山地震灾害

救助过程中开始明确提出了受灾困难群众救助按

属地管理原则实施救助，并规定非本地户籍的受

灾群众的救助，由安置地县级民政部门负责救助

对象政策落实［７］。据报道，芦山地 震 灾 区 外 地 户

口受灾群 众 临 时 生 活 救 助 同 样 是 提 供 每 人 每 天

１０元钱和１斤大米的救助，与本地户口受灾群众

救助一 样［８］。这 无 疑 增 加 了 实 施 灾 害 救 助 的 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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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但更加符合灾害救助的管理目标。
（二）灾害救助瞄准机制的实施策略

１．灾害救 助 实 施 的 整 体 方 案。综 合 考 虑 灾

害社会救助的目标偏差现象与实施灾害救助的过

程，可以通过以下流程设计规划，对瞄准机制影响

的关键因素进行控制。流程见图１。

图１　灾害救助的流程设计

确定救助区域、救助对象以及救助需要时，最
后要体现 在 救 助 对 象 与 对 象 的 具 体 需 要 的 满 足

上。从有限救助视角而言，社会救助应优先满足

那些对成本低、效果好的服务需要，即确定受灾人

群对服务的优先需要。确定优先需要，涉及到三

个相关的问题，即由谁（救助主体）根据什么标准

用什么方法来确定。确定优先的需要可以采用不

同方法，这与灾害救助主体的救助政策或偏好不

同有关，见表７。
表７　灾害救助主体确定优先需要的方法

救助主体 救助标准 优先需要确定方法

政府救助 政府 政府规定 政策规定、行政命令

ＮＧＯ救助 ＮＧＯ 自主确定 政府指导＋自主确定

志愿者救助 志愿者 自主确定 政府指导＋自主确定

　　灾害救助瞄准机制的实施实际上是采取一种

有限救助模式，在救助中注意通过现金救助方式

和非现金救助方式的合理配合来实现救助效果优

化。传统贫困救助的现金救助主要包括补充性保

障收入和贫困家庭临时援助，而非现金救助主要

包括食品券、医疗补助、住房补助、儿童营养、就业

与培训、贫困家庭子女教育等 内 容［９］。灾 害 救 助

中可利用的方式还可以采取政策引导，激励社会

救助对象积极外出工作等方法帮助灾害救助对象

中的低收入者。

２．灾害救 助 瞄 准 机 制 的 实 施 策 略。实 施 地

震灾害救助，构建灾害救助瞄准机制，目的是实现

灾害社会救助效果的优化，在实施过程中要求注

意三个问题。
第一，实现从规定灾害救助到有限规 范 灾 害

救助的转变。我国于２０１０年正式实施了《自然灾

害救助条例》，该《条例》在确立灾害救助工作基本

法律制度的基础上，根据灾害发生的周期和阶段，
对灾前救助准备、灾害应急救助、灾后过渡性安置

和恢复重建，以及灾害救助款物管理等各环节的

工作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规定。然而，地震灾害的

救助效果依赖于不同救助主体的规范行为，依赖

于设置强有力的地方政府行政机构，实现跨部门

的和综合型的救助管理综合协调。现场救助指挥

机构也需要由具有现场救助知识和经验的专业人

员组成，对瞄准机制实施的相关关键要素要能够

统筹协调规划。同时，政府应该为社会组织参与

灾害救助创造更大的空间，通过“政府购买服务”、
“委托服务”、“项目运作”等形式，与各类社会组织

及个体志愿者在灾害救助决策、研究、管理、评估、
服务等方面进行广泛合作，逐步建立长效合作机

制，实现社会组织参与灾害救助工作的制度化、经
常化与社 会 化［１０］。尤 其 要 明 确 政 府 各 部 门 在 灾

害救助过程中的职能定位与角色职责，避免对非

灾害中心区域的忽视，出现灾害救助的空白区域

以至于遗漏对受灾人员的救助。
第二，从优先需要的灾害救助到全方 位 需 要

的灾害救助的转变。灾害救助存在的障碍与受灾

人群需要满足之间存在着明显差异，不可能同时

满足所有的被救助人员的需要，只能先满足那些

最基本的、最重要的优先需要。对那些优先需要

的救助具有最大化的救助效果。另一方面，受灾

人员的需要毕竟要尽可能给予救助，因此，在地震

灾害的社会救助中，要考虑从满足受灾人员的优

先需要到考虑全方位需要满足的转变，设法提供

全方位的救助服务。
第三，从重视应急救助向全过程综合 救 助 转

变。在灾害救助的紧急阶段与非紧急救助阶段，
灾害救助面临着不同的工作任务需求。有学者从

制度角度分析，探讨在国家层面上明确统一救助

标准，再配以省级政府实施的地方救助的方案，目
的是尽可能考虑到当地经济发展情况，在提高救

助标准的同时、缩小救助标准差异［１１］。这实际上

是要实现全过程综合救助的制度设计。现有的应

急救助时间通常为３～６个月。后续救助只能纳

入民政部门实施的低保救助体系。但限于职权，
民政机构难以指挥领导与民政相平行的其他灾害

救助管理行政机构，导致灾害救助的一些工作内

容难以得到落实和执行，整体灾害救助效果不尽

如人意。如何将短期生活保障和医疗康复与灾害

的后续长期救助更好地结合起来，实现全过程综

合救助的制度体系，是需要进一步考虑的重要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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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以地震 致 残 者 为 例，核 心 需 求 是 医 疗 康 复。
而实际康复工作中存在康复人员不足、医疗康复

人员的工作量大等问题，满足不了致残者的后期

康复需要，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康复效果。

四、结　论

在地震灾害情形下，通过对灾区民众 基 本 生

活保障、健康医疗、居住保障及就业扶助等多方面

的提供过渡安置期生活救助，极大推进了灾区恢

复重建。但限于救灾任务繁重、资源有限、信息约

束等多种因素，灾害的社会救助需要采取灾害救

助瞄准机制，即通过采取一种有限救助模式，对救

助对象增加限制条件，缩减救助范围及持续时间，
将注意力放在重点救助灾害弱势者、无劳动能力

贫困者的优先需要方面，才可以提高整体灾害救

助的效果。无论决策者是否意识到受灾人员优先

需要的问题，他们作出的决策和采取的行动均已

经反映了其认定的优先需要。然而，救助服务过

程涉及提供与接受两个方面。由提供一方所确定

的救助方案并不一定能代表接受一方的意见。所

以，在确定救助对象及其优先需要时，救助提供者

一方要与救助接受者的意见一起综合考虑，合理

协调救助瞄准机制中需要考虑的关键因素，规范

灾害救助的流程设计，实现从规定灾害救助到有

限规范灾害救助的转变、从优先需要的灾害救助

到全方位需要的灾害救助的转变以及从重视应急

救助向全过程综合救助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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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黄承伟，向 德 平．汶 川 地 震 灾 后 贫 困 村 救 援 与 重 建

政策效果评 估 研 究［Ｍ］．北 京：社 会 科 学 文 献 出 版

社，２０１１：１５－１６．
［３］　王学义，徐　宏．地 震 致 残 者 生 存 状 态 与 需 求 分 析：

来自四川省 汶 川 地 震 灾 区 的 调 查［Ｊ］．中 国 人 口 科

学，２０１０（３）：１０３－１１０．
［４］　民政部 等 部 门 就 地 震 灾 区 困 难 群 众 临 时 生 活 救 助

有关问 题 下 发 通 知［ＥＢ／ＯＬ］．（２００８－０５－２１）［２０１３－
０５－０１］．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ｎｅｗｓｃｅｎｔｅｒ／

２００８－０５／２１／ｃｏｎｔｅｎｔ＿８２２０５８９．ｈｔｍ．
［５］　四川对 芦 山 地 震 受 灾 民 众 实 施 过 渡 安 置 期 生 活 救

助［ＥＢ／ＯＬ］．（２０１３－０４－２８）［２０１３－０６－２８］．ｈｔｔｐ：∥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ｎｅｗｓ．ｃｏｍ／ｇｎ／２０１３／０４－２８／４７７５９４２．

ｓｈｔｍｌ．
［６］　地震３重 灾 县 上 报 损 失１７００亿［ＥＢ／ＯＬ］．（２０１３－

０４－２６）［２０１３－０７－０１］．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１６３．ｃｏｍ／１３／

０４２６／０１／８ＴＢＮＯＴＩＡ０００１１２４Ｊ．ｈｔｍｌ．
［７］　四 川 重 申 芦 山 外 地 户 口 受 灾 群 众 可 领 临 时 救 助

［ＥＢ／ＯＬ］．（２０１３－０４－２９）［２０１３－０７－０１］．ｈｔｔｐ：∥
ｎｅｗｓ． ｃｎｔｖ． ｃｎ／２０１３／０４／２９／ＡＲ－
ＴＩ１３６７１９７８６６６３５７４６．ｓｈｔｍｌ．

［８］　外 地 籍 受 灾 困 难 群 众 也 可 领 临 时 救 助［ＥＢ／ＯＬ］．
（２０１３－０４－２９）［２０１３－０７－０１］．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ｘｉｎｈｕａ－
ｎｅｔ．ｃｏｍ／ｌｏｃａｌ／２０１３－０４／２９／ｃ＿１２４６４７６０５．ｈｔｍ．

［９］　钟玉英．当代国外 社 会 救 助 改 革 及 其 借 鉴［Ｊ］．中 国

行政管理，２０１２（１２）：７４－７８．
［１０］　张 粉 霞．从 社 会 政 策 视 角 分 析《自 然 灾 害 救 助 条

例》［Ｊ］．城市减灾，２０１１（１）：２－５．
［１１］　高恩新．自然灾害救助制度框架与实践［Ｊ］．中国应

急管理，２０１１（１１）：２５－３０．

（责任编辑　王婷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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